
 

 

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2020]010306 号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股份”）

编制的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有

关规定，编制《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并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

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

其他证据，是道恩股份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道恩股份编制的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关于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道恩股份 2019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郁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永超           

                                                                      

中国·武汉 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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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2018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期间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

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本公司系由龙口市道恩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恩工程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领取了 37068122800745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前身道恩工程公司系由龙口兴隆道恩化学有限公司和自然人韩丽梅出资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于 2002 年 12 月 6 日注册成立，领取了龙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370681280074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7,027,500.00 元。 

本公司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456581228 号。 

本公司注册地址：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本公司总部办公地址：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简介 

2018 年 9 月 6 日，本公司与烟台旭力生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山东龙旭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力生恩”、“山东龙旭”）签订了《关于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

司的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2018 年 10 月 23 日，本公司与旭力生恩、

山东龙旭签订了《关于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收购补充协议”）。旭力生恩为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新材料”）

原股东，持有海尔新材料 80%的股权。山东龙旭为业绩承诺方。本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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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旭力生恩持有的海尔新材料 80%的股权，确定本次交易的总对价为 25,796.456 万元。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8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道恩

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

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11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2018 年 11 月 12 日，海尔新材料召开股东会，形成如下决议：免去张秀文、李伟、任

新波董事职务，免去苏雅亭监事职务。同意于晓宁、韩丽梅、田洪池、崔青涛、谭伟宏担任

董事职务；同意邢永胜、杜燕燕担任监事职务。本次变更后海尔新材料董事为于晓宁、韩丽

梅、谭伟宏、田洪池和崔青涛，其中于晓宁为董事长；海尔新材料监事为邢永胜、杜燕燕。 

2018 年 11 月 12 日，标的公司召开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选举于晓宁为公司董事长，

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聘任谭伟宏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2018 年 11 月 19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标的公司海尔新材料已办理完股权过户的工

商变更手续，变更完成后，道恩股份持有海尔新材料 80%的股权。截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

道恩股份已向股权出售方旭力生恩累计支付16,445.24万元，占本次交易的总对价的63.75%。 

2019 年 5 月道恩股份向股权出售方旭力生恩支付 7,200.0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道恩股份已向股权出售方旭力生恩累计支付 23,645.24 万元，占本次交易的总对价的

91.66%。 

 

三、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情况及其实现情况 

（一）业绩承诺及业绩承诺差异的确定 

根据《烟台旭力生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山东龙旭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

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旭力生恩收购海尔新材

80%股权时，山东龙旭向旭力生恩承诺海尔新材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为人民币 18,472.05 万元。 

为保证业绩承诺的连续性，在本公司收购海尔新材 80%股权时，根据《山东道恩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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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旭力生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山东龙旭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签署之股权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山东龙旭继续承诺海尔新材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为人民币 18,472.05 万元。 

根据协议关于业绩承诺的条款规定，在 2020 年年度审计时，海尔新材料应当聘请由公

司指定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净利润实现数（海尔新材料在业绩补偿

测算期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山东龙旭所承诺的

净利润数之间的差异情况进行补偿测算，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二）业绩承诺差异的补偿方案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海尔新材料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海尔新材料在业绩补偿测算期间累

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山东龙旭承诺的累计净利润

数（海尔新材料在业绩补偿测算期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则山东龙旭应向本公司予以补偿，具体补偿方式为：应补偿金额=（18,472.05 万元

-2018 年至 2020 年海尔新材料累计实现净利润数）÷18,472.05 万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该交易价格指 2018 年 6 月 5 日旭力生恩和山东龙旭签署的《烟台旭力生恩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与山东龙旭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转让协议》所述 24,000.00 万元）。  

在计算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零时，按零取值。山东龙旭补偿金额以山东龙旭与旭力生

恩交易所获得的对价为限。 

（三）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1、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的业绩承诺的实际情况。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备注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完成率 

2018 年度实现数 5,653.56 52.85 5,706.41 30.89% 注 1、2 

2019 年度实现数 6,637.07  6,637.07 35.93% 注 3 

2018 至 2019 年度累计实现数 12,290.63 52.85 12,343.48 66.82%  

承诺数总额 18,472.05  18,472.05   

注 1：完成率为依据承诺期内当期或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除以承诺期承诺的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总额 18,472.05 万元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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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标的资产——海尔新材料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众环审字（2019）01298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本公司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改用预

期信用损失重新计量，调整增加期初未分配利润金额 52.85 万元，计入了 2018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注 3：标的资产——海尔新材料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众环审字[2020]01046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结论 

（1）标的资产——海尔新材料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内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06.41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30.89%。 

（2）标的资产——海尔新材料于 2019 年度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637.07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35.93%。 

（2）标的资产——海尔新材料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累计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343.48万元，业绩承诺累计完成率为66.82%。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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